














答：首先，對英國來說，由單一的通訊傳播監理機關

Ofcom來決定全英國的通訊傳播相關管理策略，這

是非常有成效的，其他國家可能由不同的單位來

協調相關事務，可能有效率上的隱憂。第二點，

英國的電信法規，由歷年逐步增修而成，每次的

增修都儘量賦予我們管理單位高度的彈性來做即

時務實的決策。最後一點，我們的委員會於制定

決策有極高的獨立性，很多人會對我們設定的競

標模式有不同意見，但常常我們考量的目標在如

何儘速促成英國的整體電信發展，講求有效率的

競標當然和外人的考量點不一定相同，也許我們

設定的某些條件會使得競標價格較低而遭受外界

批評，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的目標明確，也因

為我們具有獨立性，所以都足以承擔。

問：您如何運作頻譜競標？對於廣播頻譜競標與電信

頻譜競標之管理有何差異？對於參與競標廠商資

格條件的預審規範有什麼看法？

答：當產業效益影響社會整體面較大時，大多使用評

選審查的方式，而當產業效益多僅屬個別私人利

益時則使用價格競標。以我的經驗來說，我做過

的評選審查方式很多是屬於廣播電視的頻譜部

分，而即使像4G頻譜等有重大影響的價格競標，

也通常會搭配資格預審程序。

肆、結論與感想

Dr. H. Sama Nwana現任動態頻譜聯盟（Dynamic 

Spectrum Alliance）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也

是電信顧問公司負責人，曾在學術界當教授及負責英

國頻譜規劃業務，結合不同經驗背景，所提論述甚俱

參考價值。我國無線電視已全面進入數位化，可與國

際同步思考電視閒置頻帶應用，且2014年下半年即邁

入4G行動通訊時代，在展望5G行動通訊的同時，應廣

納各國經驗以為頻譜管理參考借鏡。

（作者為資源技術處技士）

本會虞副主任委員代表接見並主持交流會議

張時中教授（上排右起）、彭芸教授、劉幼琍教授等人參與
會議活動

Dr. H. Nwana與虞副主任委員、張時中教授、彭芸教授、劉
幼琍教授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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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103年5月7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

件清單計322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34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3件。

准予核配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等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各

10個單位。

准予核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號信號系統國內信號點碼2個單位。

審議通過「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第11條、第13條、第14條及「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3

條之1、第3條之2等修正草案並辦理後續預告及公開說明會事宜。

廢止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區之市內網路業務籌設同意，並沒入其履行保證

金。

審議通過西海岸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市內網路業務特許申請案並辦理後續公告等相關事宜。

許可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臺中市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並核發第1期之營運許可證。

審議通過本會通傳匯流修法議題「鼓勵競爭之不對稱管制措施」並賡續辦理公開說明會以對

外徵詢意見。

103年5月1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

件清單計323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3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32件。

核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102年度業務報告書」及「102年度決算書」。

審議通過「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應行

注意事項」草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第二類電信事業審查作業要點」草案，並辦理後

續事宜。

駁回豐盟、全聯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籌設於臺中市、新北市全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許可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報擴大經營區營運計畫中頻道規劃及其類型之變更。

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03.5.1-10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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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103年5月22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

件清單計317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3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38件。

審議通過「節目與廣告區分認定原則」及「電視節目贊助暫行規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辦理

後續發布事宜。

審議通過我國2600MHz頻段擬採行Band7（FDD）+Band38（TDD）之規劃，有關無線寬頻

接取業務（WBA）業者之合併申請，依電信法第15條、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及電波

監理業務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違反電信法第14條第6項規定之2件裁處案，依電信法第63條等規

定分別核處罰鍰新臺幣240萬元及180萬元，並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改善（停止

使用），屆期仍未改善者，本會得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或廢止其特許。

准予核配台灣之星移動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10個單位。

103年5月28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案

件清單計357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43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21件。

審議通過：

一、許可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屬「ELTA體育台」換發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執照、

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所屬「國家地理高畫質頻道」換發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節目供應者執照。

二、許可緯來電視網股份有限公司所屬「緯來HD頻道」、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ELTA影劇台」、「ELTA綜合台」換發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執照，請通知該等公司

依審查委員會建議進行改善，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三、許可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境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H2」頻道。

四、否准友量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經營境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beIN SPORTS 

2」、「beIN SPORTS 3」等2頻道。

審議通過本會「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之對外徵詢意見案。

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報新增300M/100M光世代電路及HiNet之上網服務資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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